
附圖： 

附圖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爭商標 1 

註冊第 02389036號「.fonv」商標 

申請日：112年 12月 14日 

註冊公告日：113年 7月 16日 

指定使用類別：（第 28類） 

             瑜珈吊床；健身訓練器；運動用機械器材；重量訓練器具；運 

             動用球；肌肉鍛鍊器具；體操器具；運動用具；體育用具；健 

             身器材；健身器；玩具；彈簧跳床；負重運動器；足踏健康板； 

             跑步機；運動服之防護塞墊；韻律體操彩帶；運動束腰帶；結 

             合感測器之健身運動環。  

 

 

附圖二                     系爭商標 2 

註冊第 02390183號「.fonv」商標 

申請日：112年 12月 14日 

註冊公告日：113年 7月 16日 

指定使用類別：（第 41類） 

             才藝補習班；代辦職業證照考試及其諮詢顧問服務；技能檢定； 

             技藝訓練班；私人健身教練服務；家教；訓練目的的體能評估 

             服務；健身指導課程；健身訓練；培訓服務；教育考試；教育 

             服務；教導服務；補習班；運動營服務；函授課程；對個人之 

             技能與學術能力程度做甄別及檢定；輔導（訓練）；職業再培訓； 

             職業訓練；職業輔導（教育或訓練上的建議）；體育教育；體操 

             訓練；健身房；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；為娛樂目的籌辦時裝 

             表演；舉辦文化活動；舉辦娛樂活動；舉辦娛樂運動及文化活 

             動；舉辦運動活動；籌辦教育或娛樂競賽；籌辦表演（經理人 

             服務）；技術知識轉移（培訓）；休閒育樂活動規劃；影片製作； 

             影片錄影片碟影片之製作；攝影；攝錄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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